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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法》

内容概要

为了实践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
治国方略，把最基本、最常用的法律法规交给人民，我社特编 出版《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法
规全书(精)》，其目的在于给读者提供一部内容完整准确、查阅使用便利的常用法律工具书。 
《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法规全书(精)》适于立法、司法部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法学
教育科研单位以及立法、司法、行政执法人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律师、高等院校师生以及一般
社会公民学习使用。 
《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法规全书(精)》自2000年推出以后，以其全面高频实用性，深受广大
读者的喜爱，不断修 重印。本版在2003年1月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修订，从内容到形式都焕然一新
。具体情况如下： 
一、内容 
《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法规全书(精)》收录的法律法规截止到2003年4月以前颁布的由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颁布或国务院批准由部门发布的行政法规、法规性文件，
共330件，在同类书中收入法律法规数量最多。 
二、分类 
为便于查阅使用，《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法规全书(精)》按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的法律法规
分类标准，分七类：(一)国家法类；(二)民商法类； (三)行政法类； (四)经济法类； (五)社会法类；(
六)刑法类；(七)程序法类。 
三、体例 
《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法规全书(精)》所收法规按其法律效力由高至低排列，同法律实施细
则为查阅方便而排在该法之后。经修正和修订的法规在题注中详细说明，收入时以最后一次修正或修
订的内容为准。
四、光盘
《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法规全书(精)》附赠光盘，其内容与《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
法规全书(精)》相同，并具有多种检索功能和编辑打印功能，方便读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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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国家法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选举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   中
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中华人
民共和国检察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役军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军官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
事设施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二、民商法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   中国公民
收养子女登记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
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   驰
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
转换经营机制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乡镇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
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三、行政法类 四、经济法类五、社会法类六
、刑法类七、程序法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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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企业技术进步第三十条国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企业同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
、高等学校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扶持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
用。第三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与产业发展相关的科学技术计划，应当体现产
业发展的需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确定科学技术计划项目，应当鼓励企业参与实施和平
等竞争；对具有明确市场应用前景的项目，应当鼓励企业联合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共同
实施。第三十二条国家鼓励企业开展下列活动：（一）设立内部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二）同其
他企业或者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联合建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或者以委托等方式开
展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三）培养、吸引和使用科学技术人员；（四）同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
等学校、职业院校或者培训机构联合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吸引高等学校毕业生到企业工
作；（五）依法设立博士后工作站；（六）结合技术创新和职工技能培训，开展科学技术普及活动，
设立向公众开放的普及科学技术的场馆或者设施。第三十三条国家鼓励企业增加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
的投入，自主确立研究开发课题，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国家鼓励企业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再
创新。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税前列支并加
计扣除，企业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仪器、设备可以加速折旧。第三十四条国家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基金
，为企业自主创新与成果产业化贷款提供贴息、担保。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当在其业务范围内对国家鼓
励的企业自主创新项目给予重点支持。第三十五条国家完善资本市场，建立健全促进自主创新的机制
，支持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利用资本市场推动自身发展。国家鼓励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
社会资金流向创业投资企业，对企业的创业发展给予支持。第四十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
依法设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国外的组织或者个人可以在中国境内依法独立设立科学技术研究开
发机构，也可以与中国境内的组织或者个人依法联合设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从事基础研究、前
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可以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利用财政性
资金设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应当优化配置，防止重复设置；对重复设置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
构，应当予以整合。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可以依法设立博士后工作站。科学技术研究开
发机构可以依法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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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法规全书(精)》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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